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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问题分类标准

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一 方案和设计

1

开工建设前
未完成水土
保持方案报
批手续

水土保持方
案报批手续
未完成，工
程开工建设

严重

由于质量
问题，水土
保持方案
未通过审
查审批

严重 1.对生产建设项
目存在的水土
保持方案（含变
更）编报审批手
续不完备、不合
规等情形未进
行客观评价，报
告结论与实际
情况不符；2.对
生产建设项目
未开展水土保
持后续设计或
设计成果未通
过审核（审查、
审批）等情形未
进行客观评价，
报告结论与实
际情况不符

1.严重
2.严重

2

发生重大变
更，未按规定
报原审批机
关批准

未履行水土
保持方案变
更报批手
续，擅自进
行变更

严重

由于质量
问题，方案
变更未通
过审查审
批

严重

未依据批
准的水土
保持方案
进行设
计，造成
重大变更

较重

未依据批
准的水土
保持方案
和设计进
行施工

严重

施工中发
生重大变
更，同期季
报未报告

一般

对施工中擅
自进行重大
变更，未及
时制止和督
促履行手续

一般

3
无水土保持
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

未委托并组
织完成水土
保持初步设
计、施工图
设计

严重

水土保持
设计工作
严重滞
后，或由
于质量问
题设计未
通过审核
（审查、
审批）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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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二 弃渣堆置

1

弃渣未堆放
在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
弃渣场

违法新设弃
渣场 1处 较重

违法新设
弃渣场 1
处

严重

违法新设
弃渣场 1
处，同期季
报未报告

较重

违法新设弃
渣场 1处，
未及时制止
和督促履行
手续

一般 1.对实际设置的
弃渣场情况描
述不清，未按要
求全面列出弃
渣场特性表；2.4
级及以上的弃
渣场未利用遥
感影像说明建
设前后周边环
境和使用状况；
3.周边存有敏感
因素的弃渣场
未明确评价处
置情况；4.未对
弃渣场及弃渣
量变更的合规
性进行说明；5.
未对 4级及以上
的弃土（渣）场
是否开展稳定
性评价进行核
实，对稳定性结
论未进行说明；
6.未说明尾矿
库、灰场、排矸
场、排土场等安
全评价情况

1.较重
2.一般
3.较重
4.较重
5.严重
6.严重

2
施工中乱弃
乱倒或顺坡
弃渣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1.1-3处；
2.4-6处；
3.6-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同期季报
未报告：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及时督促
施工单位处
理：
1.1-3 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3

弃渣堆放未
按设计要求
分级堆放、分
层碾压等

1.1-6处；
2.7-15处；
3.16-2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对弃渣
分级堆放、
分层碾压
提出明确
要求

一般

未对弃渣
分级堆
放、分层
碾压提出
明确要求

一般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同期季报
未报告：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及时督促
施工单位处
理：
1.1-5 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4

弃渣场存在
严重水土流
失问题或危
害隐患

存在严重水
土流失问题
或危害隐患
的弃渣场 1
处

严重
弃渣场布
设不合理

较重
弃渣场设
计不合理

严重

存在严重
水土流失
问题或危
害隐患的
弃渣场 1
处

严重

存在严重
水土流失
问题或危
害隐患弃
渣场 1处，
同期季报
未报告

严重

存在严重水
土流失问题
或危害隐患
弃渣场 1处，
未及时制止
和督促处理

严重

5
未按要求限
期清理违法
违规弃渣

存在未按要
求限期清理
违法违规弃
渣 1处

严重

存在未按
要求限期
清理违法
违规弃渣
1处

严重

存在未按
要求限期
清理违法
违规弃渣 1
处，同期季
报未报告

较重

存在未按要
求限期清理
违法违规弃
渣 1处，未
及时督促清
理

较重

备注：追责情形如与数量有关，达到规定的最高数量后循环计算；表中数字区间不包含起始端，含结束端，如 5-10处，不包含 5处，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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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三 水土保持措施落实

（一）表土剥离与保护 对生产建设项
目实际防治责
任范围未进行
复核，与水土保
持方案对比变
化情况分析不
符合实际；2.未
对照水土保持
方案如实说明
各弃渣场防治
措施体系布设
情况以及防治
措施体系是否
完整、合理，3
处以下；3.对实
际设置的取土
场情况描述不
清，未按要求全
面列出取土场
特性表；4.未对
照水土保持方
案如实说明各
取土场防治措
施体系布设情
况以及防治措
施体系是否完
整、合理，3 处
以下；

1.一般
2.严重
3.一般
4.严重

1

存 在 面 积
1000 平方米
以上独立施
工扰动区未
按要求实施
表土剥离与
保护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剥 离 表 土
的范围、厚
度 明 显 不
合理，难以
组织实施

较重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同 期 季 报
未报告：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督促施工
单位组织开
展表土剥离
和 保 护 利
用；
1.1-3 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较重

（二）临时防护措施

1

弃渣场、取土
场、施工道
路、站场等防
治区水土保
持临时防护
措施（临时拦
挡、排水、苫
盖、植草和限
定扰动范围
等）落实不到
位，存在较严
重水土流失
问题或隐患

临时措施不
到位的弃渣
场、取土场、
施工道路、
站场等：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水 土 保 持
临 时 措 施
要 求 不 明
确，缺乏指
导性

一般

水土保持
临时措施
实 施 类
型、位置、
数量、实
施方式等
不明确

较重

临时措施
不到位的
弃渣场、
取土场、
施 工 道
路、站场
等：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临 时 防 护
措 施 落 实
不到位，同
期 季 报 未
报告：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督促施工
单位采取水
土保持临时
防护措施：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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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5.对实际的水土
保持措施体系
及总体布局情
况描述不清；6.
未对照水土保
持方案分析水
土保持措施体
系变化情况及
其完整性、合理
性；7.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植物
措施及临时措
施完成情况描
述不清，未对照
水土保持方案
说明措施变化
情况及原因，分
析与原措施相
比水土保持功
能是否降低；8.
未按照水土流
失防治分区列
表说明各项措
施布设位置、内
容、实施时间、
完成的时间；9.
水土保持实际
完成投资情况
描述不清，未与
水土保持方案
对照说明投资
变化原因

5.一般
6.一般
7.较重
8.一般
9.一般

（三）工程措施

1

弃渣场、取土
场、施工道
路、站场等防
治区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
（拦挡、截排
水、工程护坡
等）落实不及
时、不到位，
存在明显水
土流失问题
或隐患

工程措施不
到位的弃渣
场、取土场、
施工道路、
站场等：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拦挡、截排
水、工程护
坡 等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措 施 的 设
计类型、等
级、标准不
完 善 或 明
显不合理，
难 以 实 施
或 实 际 效
果差

较重

拦挡、截
排水、工
程护坡等
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
类型、位
置、材料、
尺寸等不
明确，难
以满足施
工需要

较重

工程措施
不到位的
弃渣场、
取土场、
施 工 道
路、站场
等：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对 工 程 措
施 不 到 位
的弃渣场、
取土场、施
工道路、站
场等，同期
季 报 未 报
告：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督促施工
单位按要求
在弃渣场、
取土场、施
工道路、站
场等及时落
实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
1.1-3 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四）植物和土地整治措施

1

弃渣场、取土
场、施工道
路、站场等防
治区植物和
土地整治措
施（场地清
理、土地平
整、松土覆
土、植树种草
和防风固沙
等）落实不到
位，存在 1000
平方米以上
未治理的独
立施工扰动
区域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对相应的
施工扰动
区未提出
明确的水
土保持措
施

一般

植物和土
地整治措
施的类
型、位置、
标准等设
计不明
确，难以
满足施工
需要。

一般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同期季报
未报告：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及时督促
落实：
1.1-3 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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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2

弃渣场、取土
场、施工道
路、站场等防
治区，存在
1000平方米
以上的独立
施工扰动区
域植物措施
成活率和覆
盖率不达标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在明显不
适宜地区
安排植树
种草措施
或选择的
树草种明
显不适宜
当地条件

较重
树草种选
择和配置
不合理

一般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同期季报
未报告：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做好施工
质量控制：
1.1-3 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五）扰动范围控制

1

未严格控制
施工扰动范
围，造成 1000
平方米以上
独立的随意
扩大的施工
扰动区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对控制施
工扰动范
围未提出
明确措施

一般
1.1-2处；
2.3-4处；
3.5-7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同期季报
未报告：
1.1-3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及时制止
和督促：
1.1-3 处；
2.4-6处；
3.7-1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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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六）措施质量

1.未说明建设单
位、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施工
单位的质量保
证体系和管理
制度情况；2.对
水土保持分部
工程、单位工程
划分情况描述
不清；3.未按照
分部工程列表
说明质量评定
结果，未提出所
有分部工程和
单位工程验收
签证资料；4.项
目总体质量评
价结论不明确；
5.未说明水土保
持设施建成运
行后安全、稳定
和度汛情况以
及工程维修植
物补植情况

1.一般
2.较重
3.较重
4.一般
5.一般

1

水土保持措
施存在如下
问题：
1.拦渣措施存
在垮塌倾覆
或贯穿性开
裂；2.挡渣墙
标准、断面尺
寸、布设方式
等明显不合
理，防治效果
差；3.排水沟
标准、断面尺
寸、布设方式
等明显不合
理，防治效果
差；4.截排水
沟存在中断、
顺接和消能
防冲等问题，
造成明显水
土流失；5.边
坡削坡开级
不符合要求，
形成高陡边
坡，存在水土
流失问题或
隐患

1.1-6处；
2.7-14处；
3.15-2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水土保持
措施的等
级、标准不
完善或明
显不合理

较重

设计的水
土保持措
施类型、
位置、材
料、尺寸
等不合理

较重
1.1-5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同期季报
未报告：
1.1-6处；
2.7-14处；
3.15-20处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未做好施工
质量控制：
1.1-5 处；
2.6-10处；
3.11-15处

1.一般
2.较重
4.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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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四 水土保持监测监理

1
未依法开展
水土保持监
测

未依法委托
开展水土保
持监测

严重

1.未对监测资料
的完整性和监
测数据的真实
性进行复核；2.
对水土保持监
测开展的情形
未进行客观描
述和评价；3.对
补充开展的水
土保持监测成
果的合理性、真
实性未进行客
观评价；4.未发
现或故意隐瞒
监测工作中存
在的违法违规
行为；5.未结合
项目建设前后
遥感影像，分析
说明监测单位
提供的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计
算过程和结果；
6.未对照水土保
持方案说明水
土流失防治指
标达标情况；7.
未对水土保持
监测季报报送
情况进行核实；
8.对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开展情
况描述不清

1.一般
2.一般
3.一般
4.较重
5.较重
6.一般
7.一般
8.一般

2
水土保持监
测滞后或中
断

滞后或中
断；
1.6个月以
下
2.6-12月
3.12月以上

1.一般
2.较重
3.严重

合同期内
未持续开
展监测，致
使监测工
作滞后或
中断：
1.3个月以
下
2.3个月以
上

1.较重
2.严重

3
未补充开展
水土保持监
测

未组织开展
水土保持补
充监测

较重

未通过历
史遥感影
像、人工模
拟等手段
补充开展
水土保持
监测

较重

4

未及时向水
行政主管部
门报送水土
保持监测季
报

1.3次以下
2.3次以上

1.一般
2.较重

合同期内：
1.3次以下；
2.3次以上

1.较重
2.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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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5

编制的水土
保持监测季
报的内容和
格式明显不
符合相关规
定

1.3次以下；
2.3次以上

1.一般
2.较重

6
不按要求公
开水土保持
监测季报

1.3次以下
未公开
2..3次以及
上

1.一般
2.较重

1.3次以下
未公开
2..3次以及
上

1.一般
2.较重

7 未开展水土
保持监理

未委托开展
水土保持监
理

较重 1.对水土保持监
理开展的情形
未进行客观描
述和评价；2.未
对水土保持工
程质量评定的
情况复核或评
价，报告结论与
实际不符；3.未
对监理资料的
完整性和监理
数据的真实性
进行复核；4.对
水土保持监理
工作开展情况
描述不清

1一般
2.较重
3.一般
4.一般

8
未全面开展
水土保持工
程质量评定

未按规定组
织开展水土
保持工程质
量评定

较重
1.未及时开
展 2.未按有
关规定开展

1.较重
2.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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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五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1

投产使用前
或竣工验收
前未完成水
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
格

未完成水土
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
格，工程投
产使用或通
过竣工验收

严重

2

水土保持设
施不满足验
收标准和条
件而通过自
主验收

对不满足验
收标准和条
件的水土保
持设施通过
自主验收

严重

对不合格
工程、不
合格项目
同意验收

较重

实施的水
土保持工
程未按时
完成或未
通过验收

较重

监测结论
与实际情
况严重不
符

较重

水土保持工
程质量的监
理结论与实
际情况不符

较重
得出了符合验
收标准和条件
的结论

严重

3
报备材料不
符合相关规
定

制备的水土
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鉴定
书明显不符
合要求

一般

监测总结
报告内容
和格式明
显不符合
要求

一般
验收报告内容
和格式明显不
符合要求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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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六 组织管理

1

组织管理不
力，水土保持
工作存在较
严重问题

存在下列一
种或多种情
形：
1.水土保持
管理机构和
人员不明
确，管理制
度不健全；
2.主体工程
总承包、设
计、施工和
监理等招投
标文件和合
同中未明确
水土保持任
务及要求；
3.未有效督
促协调各参
建单位做好
水土保持工
作；4.未及
时对技术服
务单位提出
的问题和建
议进行研究
处理

符合 3
条及
以下
一般；
3条以
上较
重

未及时进
行设计交
底或交底
不清，记
录不详

一般

存在下列
一种或多
种情形：
1.未落实
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
岗位责任
制；2.未建
立或严格
执行水土
保持奖惩
制度；3.
对建管、
监测、监
理、设计
等单位提
出的水土
保持意见
未能及时
落实

一般

1.未设立现
场监测项
目部并持
续开展驻
地监测；2.
无明确的
监测工作
负责人，监
测人员明
显不熟悉
水土保持
情况；3.未
及时进行
监测技术
交底；4.对
监测发现
的问题不
能及时与
相关单位
沟通

符合 3
条及
以下
一般；
3条以
上较
重

1.未制定水
土保持监理
制度；2.未组
建水土保持
项目监理机
构并按时进
驻工地；3.
派驻现场监
理人员数量
不能满足要
求；4.派驻现
场监理人员
中无水土保
持监理工程
师；5.监理工
程师未持续
驻地监理或
总监理工程
师未定期进
行巡视；6.
对监理发现
的问题未及
时与相关单
位沟通

符合3条
及以下，
一般；3
条以上
较重

验收报告对各
参建单位水土
保持组织机构、
人员、规章制
度、招投标、合
同执行情况、监
测监理委托情
况等描述不清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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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2

不依法配合
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监督
检查

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
1.非法拒绝
接受检查；
2.给监督检
查工作开展
人为制造障
碍；3.威胁、
恐吓监督检
查人员

严重

存在下列
情形之
一：
1.非法拒
绝接受检
查；2.给监
督检查工
作开展人
为制造障
碍；3.威
胁、恐吓
监督检查
人员

严重

未如实向
监督检查
人员反映
项目水土
保持及监
测工作开
展情况

较重

未如实向监
督检查人员
反映水土保
持质量、进
度及监理工
作开展等情
况

较重

未如实向验后
核查人员反映
项目水土保持
及自验工作开
展等情况

较重

3

未完成水行
政主管部门
提出的整改
要求

未落实监督
检查意见提
出的整改要
求

严重

未对监督
检查意见
涉及的设
计方面问
题进行及
时整改

较重

未按监督
检查意见
落实整改
要求

严重

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
1.未对监督
检查意见
中涉及的
监测问题
进行整改；
2.在监测季
报中未反
映检查意
见中有关
问题整改
情况

一般

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
1.未对监督
检查意见中
涉及的监理
问题进行整
改；2.对监督
检查意见未
督促落实整
改

一般

未逐项如实说
明水土保持监
督检查意见整
改落实情况

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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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土保持
问题

生产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追责情形 分类

4

发生严重水
土流失危害
事件，未及时
有效处置

未及时组织
有效处置

严重
未及时实
施处置措
施

严重
未及时报
告和监测

较重
未及时督促
处置

一般

5
水土保持资
料不完善、不
真实、不规范

1.未组织相
关单位做好
水土保持资
料管理工
作；2.指使
或强迫监
测、监理、
验收报告编
制等技术服
务单位弄虚
作假，隐瞒
问题，编造
或篡改数据

1.一般
2.严重

未对设计
资料进行
规范管理

一般

存在下列
情形之
一：
1.未收集
整理和留
存水土保
持工程施
工资料；
2.未按规
定填写水
土保持工
程施工记
录、施工
日志

一般

1.监测原始
记录和过
程资料不
完整；2.编
造或篡改
监测数据。

1.一般
2.严重

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
1.水土保持
监理日志、
月报、质量
评定等资料
不完整；2.
未对施工单
位采取的表
土剥离和水
土保持临时
措施用文
字、影像进
行记录；
3.编造或篡
改监理数据

1.一般
2.一般
3.严重

6
未依法依规
缴纳水土保
持补偿费

未依法依规
缴纳水土保
持补偿费

严重
对水土保持补
偿费缴纳情况
描述不清楚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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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问题责任单位责任追究标准

分类 发生项数 约谈 通报批评
纳入重点

监管名单
信用惩戒

一般问题 ＞8 ○

较重问题

≤6 ○

＞6，≤12 √ ○

＞12 ○ √ ○

严重问题

≤4 √ ○

＞4，≤8 ○ √ ○ ○

＞8 ○ ○ √ ○

注：“√”为通常情况下应当选择的责任追究方式，“○”为可选择采用的责任追究方式。




